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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媒体对食品安全的监督作用日益增强，但是，媒体对于

食品安全事件的报道却存在不客观、不及时以及处理模式有

瑕疵等问题。文章从 法 律 规 范 的 角 度 探 究 产 生 相 关 问 题 的

原因，并针对这些原 因 的 存 在，指 出 国 家 应 当 在 法 律 规 范 上

明确媒体食品安全监督权力的存在，建立对恶意虚假报道的

法定追责机 制，对 操 守 不 良 的 媒 体 从 业 人 员 的 法 定 隔 离 机

制，以及建立食品安全行政监管机关同媒体间的法定双向沟

通渠道等。最终使媒 体 对 食 品 安 全 的 监 督 作 用 能 够 得 到 最

大程度地发挥。
关键词：食品安全；媒体监督；法律规范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Ｔｈｅ　ｒｏｌｅ　ｏｆ　ｍｅｄｉａ　ｓｕｐｅｒｖｉｓｉｏｎ　ｏｎ　ｆｏｏｄ　ｓａｆｅｔｙ　ｉｓ　ｅｎｈａｎｃｅｄ　ｉｎ－
ｃｒｅａｓｉｎｇｌｙ．Ｈｏｗｅｖｅｒ，ｍｅｄｉａ　ｒｅｐｏｒｔｓ　ｏｎ　ｆｏｏｄ　ｓａｆｅｔｙ　ｉｎ　ｍａｎｙ　ｃａｓｅｓ　ｅｘ－
ｉｓｔ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ｏｆ　ｎｏｔ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ｎｏｔ　ｔｉｍｅｌｙ，ｆｌａｗｓ　ｉｎ　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　ｍｏｄｅ
ａｎｄ　ｅｔｃ．．Ｉｎ　ｏｒｄｅｒ　ｔｏ　ｓｏｌｖｅ　ｔｈｅｓｅ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ａｎａｌｙｚｅ　ｔｈｅ　ｒｅａｓｏｎｓ　ｔｈｅｒｅ
ｍｕｓｔ　ｂｅ　ｇｅｎｅｒａｔｅｄ，ｔｈｅ　ｃａｕｓ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ｉｎｇ　ｐｒｏｂｌｅｍ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ｏｆ　ｌｅｇａｌ　ｎｏｒｍ，ａｎｄ　ｆｏｒ　ｔｈｅｓｅ　ｒｅａｓｏｎｓ，ｐｏｉｎｔｅｄ　ｏｕｔ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ｅ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ｃｌｅａｒ　ｍｅｄｉａ　ｆｏｏｄ　ｓａｆｅｔｙ　ｓｕｐｅｒｖｉｓｉｏｎ　ｐｏｗｅｒ　ｉｎ　ｌｅｇａｌ
ｎｏｒｍ　ｅｘｉｓｔｓ，ｔｈｅ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ｍｅｎｔ　ｏｆ　ｌｅｇａｌ　ａｃｃｏｕｎ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ｏｆ
ｍａｌｉｃｉｏｕｓ　ｆａｌｓｅ　ｒｅｐｏｒｔｓ，ｌｅｇａｌ　ｓｅｇｒｅｇａｔｉｏｎ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ｏｆ　ｅｔｈｉｃｓ　ｂａｄ
ｍｅｄｉａ　ｐｒａｃｔｉｔｉｏｎｅｒ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ｆｏｏｄ　ｓａｆｅｔｙ　ａｄｍｉｎｉｓ－
ｔｒａｔｉｖｅ　ｓｕｐｅｒｖｉｓｉｏｎ　ｏｒｇａｎｓ　ａｎｄ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ｍｅｄｉａ　ｌｅｇａｌ　ｔｗｏ－ｗａｙ　ｃｏｍ－
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ｃｈａｎｎｅｌｓ　ｅｔｃ．．Ｆｉｎａｌｌｙ，ｍａｋｅ　ｍｅｄｉａ　ｓｕｐｅｒｖｉｓｉｏｎ　ｏｎ　ｆｏｏｄ
ｓａｆｅｔｙ　ｔｏ　ｇｅｔ　ｍａｘｉｍｉｚｅ，ｍａｋｅ　ｇｒｅａｔｅｒ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ｔｏ　ｔｈｅ　ｉｍｐｒｏｖｅ－
ｍｅｎｔ　ｏｆ　ｐｅｏｐｌｅ＇ｓ　ｌｉｆｅ　ａｎｄ　ｈｅａｌｔｈ　ｌｅｖｅｌ．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ｍｅｄｉａ　ｓｕｐｅｒｖｉｓｉｏｎ；ｆｏｏｄ　ｓａｆｅｔｙ；ｌｅｇａｌ　ｎｏｒｍｓ

进入２１世纪以来，媒体对社会的监督作用日益增强，其

中对食品安全的相关报道，更是为保障消费者的生命健康起

到了非常大的促 进 作 用。近 年 来 发 生 的 一 些 轰 动 性 的 食 品

安全事件，如２００４年的安徽阜阳大头奶粉事件、２００５年苏丹

红事件、２００８年的三聚氰胺奶毒奶粉事件、２０１２年双 汇 瘦 肉

精事件和酒鬼酒塑化剂污染事件、２０１４年肯德基冰块细菌超

标事 件 等［１］，都 是 由 媒 体 最 早 报 道 并 为 公 众 所 熟 知，使 消 费

者提高警惕并针对性地采取预防措施，防止了类似事件的继

续发生，提高了大众 的 食 品 安 全 防 范 意 识，有 效 地 发 挥 了 媒

体对食品安全进行监督的功能。

另一方面，媒体对于食品安全的报道在很多时候并不是

很客观，有时甚至存 在 虚 假 报 道、哗 众 取 宠 的 情 况。如２００５
年“甲醛啤酒”的报道、２００６年“海南注红药水西瓜”的报道以

及“软饮料汽水致癌”的报道等，事后查实与实际情况严重脱

节，不仅直接损害了 相 关 产 业 和 地 区 的 产 品 安 全 信 誉，造 成

了不应当有的经济损失，而且摧毁了普通消费者对食品安全

脆弱的信任［２］。

由于受到媒体自由原则的影响，世界上很多国家均没有

就媒体对食品安全的监督进行专门的立法，而主要靠行业自

律以及其它相关法律对此类行为进行调整。到目前为止，中

国的《食品安全法》也 并 没 有 关 于 媒 体 对 食 品 安 全 监 督 的 专

门条款，媒体对相应食品安全事件的监管仍然处于行业自律

与行政监管相结合的游离状态。

文章拟从目前中 国 媒 体 对 食 品 安 全 监 督 过 程 中 存 在 的

问题出发，找出产生 这 些 问 题 存 在 的 法 律 规 范 上 的 原 因，并

提出解决这些问题的相应对策。

１　媒体对食品安全监督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中国的《食品安全 法》并 没 有 将 媒 体 对 食 品 安 全 监 督 的

法律规范纳入具体的法律条款，而主要靠行业自律和行政监

管来保证这种监督的公正和效率性。但是，仅仅依靠行业自

律和行政监管明显不够，导致近年来媒体对食品安全监督过

程中产生了一系列问题。

１．１　媒体报道不实

这是媒体对食品安全监督过程中存在的最大，也是最受

人诟病的问题。媒 体 报 道 不 实 的 表 现 是 多 方 面 的。有 的 是

纯粹的造假，比如２００６年的“海南注红药水西瓜”报道，事后

查明是媒体记 者 臆 想 出 来 的。有 的 是 偷 换 概 念，如２００５年

的“甲醛啤酒”的报 道，相 关 媒 体 从 业 人 员 受 贿，故 意 将 啤 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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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工过程中人为添加 的 甲 醛 同 啤 酒 发 酵 过 程 中 产 生 的 微 量

甲醛相混淆。有的则 是 将 一 些 尤 其 是 科 学 上 的 猜 想 当 成 事

实进行报道，如国外某些学者怀疑“芬达”“七喜”等软饮料中

含有的某些化学成分可能有致癌的隐患，根本就没有找到实

在的证据。不实报道产生的负面作用是很严重的，尤其是这

些报道涉及到的往往是一些人们日常食用的食品，所以经常

会引起普遍性的恐慌。如“啤酒甲醛”事件，相关企业和政府

部门一再发表声明，多 次 解 释 才 有 所 缓 解，但 直 到 现 在 还 是

有不少人以为媒体报道的才是真相。

１．２　媒体故意隐瞒食品安全事故

与不实报道相 对 应 的 是，很 多 食 品 安 全 事 件 发 生 后，却

由于种种原因并没有将其于媒体上曝光，致使本应当在早期

即引起人们注意并加以预防的食品安全问题，直到其演变成

比较大的事故时才为人们知晓，从而使食品安全的损害人为

扩大化。如至今让中国人民谈之色变的三鹿奶粉，其实在媒

体２００８年大规模对其 进 行 曝 光 的３年 前，即２００５年，阜 阳

“大头奶粉”事件中三鹿已经榜上有名，但相关媒体后来不知

什么原因又将 其 从 问 题 奶 粉 的 名 单 上 消 除［３］。媒 体 被 称 为

独立于立法、行政、司法之外的“第四种”权力，对社会的各种

不正常现象行使监督权是其最主要的功能之一，而其对关系

到人们日常生命健康的食品安全事故的隐瞒不报，就直接意

味着媒体监督职能 的 缺 位，对 社 会 所 造 成 的 危 害，远 比 其 进

行虚假报道的危害更大［４］。

１．３　媒体先行，政府跟进，最后技术调查鉴定的处理模式

一般来说，因为食品安全鉴定涉及到比较专门的技术鉴

定程序，所以真正比较客观的判定应当来自于公正的质量检

测机构，因此，在很多国家，最早发现食品安全问题的一般是

相应的官方检测机构。比如美国，食品安全事故曝光程序一

般是官方质检部门鉴定其不合格，然后政府按照规定对其处

理并向民众通告，最后才是新闻媒体对其跟踪报道。但是在

中国，情况刚好相反，大多数食品安全事件，往往不是政府相

关质检部门通过自己 的 官 方 渠 道 将 其 按 照 规 定 程 序 公 之 于

众，而是媒体将其了 解 到 的 消 息 曝 光 后，政 府 部 门 才 开 始 重

视，然后是专业的技 术 鉴 定 机 关 介 入，发 布 正 式 的 技 术 鉴 定

结论。这种模式虽然 反 映 出 中 国 媒 体 对 食 品 安 全 的 监 督 起

到了关键作用，但一 方 面，其 自 身 并 不 具 备 从 技 术 上 准 确 判

定食品安全事故的专业能力，因此难免在报道中会出现很多

从技术上来讲很不专业甚至很不负责任的描述，从而引起公

众的误解；另一方面，也 反 映 出 某 些 负 责 食 品 安 全 监 管 的 行

政机关在相应的安全事故处理中，存在职能缺位或知情不报

的问题。

２　媒体 对 食 品 安 全 监 督 作 用 产 生 问 题 的 法

律原因

　　无论是媒体对食品安全监督的报道不实、隐瞒不报亦或

是媒体现行的监督模式，都意味着媒体对食品的安全监督作

用没有得到正常的发挥，这种不正常的情况是由多种原因造

成的。鉴于法律对社会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以下主要

从法律规范方面分析这些不正常情况存在的原因。

２．１　媒体对食品安全进行监督的权利缺乏法律上的保障

媒体作为对社会行使监督权的第四权观念深入人心，无

论是政府还是普通民 众 均 认 为 媒 体 对 食 品 安 全 进 行 监 督 自

然而然。但事实上，由于媒体对食品安全的监督往往会涉及

到很多部门和地方上的利益，因此媒体的相关监督必然会受

到利益相关的企 业 和 政 府 机 关 的 影 响。在 没 有 明 确 的 法 律

条文保障媒体的这一监督权力的情况下，很多受此影响的企

业和政府机关会通过各种方式对相关媒体施加压力，尤其是

相关政府部门，有时甚至直接采取下命令的方式要求相关媒

体不得报道，使媒体对食品安全进行监督的能力名存实亡。

２．２　缺乏对恶意虚假报道进行追责的法律规范

近年来，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都开始质疑媒体对食品安

全的监督作用，使媒体对食品安全进行监督的公信力受到很

大影响。发生 这 种 情 况 最 重 要 的 原 因，是 类 似 之 前 所 述 的

“啤酒甲醛”、“软饮料 致 癌”、“海 南 注 红 药 水 西 瓜”等 一 系 列

歪曲事实甚至是 无 中 生 有 的 报 道 的 影 响。相 关 媒 体 之 所 以

敢于一而再、再而三地进行这种不负责任且影响极坏的虚假

报道，是因为这些不实报道虽然非法侵害了相关企业和地方

利益，却没有任何法律规定要追究这些虚假报道者的相应责

任。

２．３　媒体及其从业人员缺乏相应的操守标准

媒体要承担对社会的监督职能，其前提是能保证自身的

公正，这就要求媒体必须严格对自身及其工作人员的操守进

行严格的约束，即 所 谓 的 行 业 自 律。但 在 目 前 的 情 况 下，很

多媒体及其从业人员为了自身的利益，忘记了其行使相应的

监督职能的时候必须要秉持的公正良好的操守。当然，行业

自律本身不一定需要法律的具体规定，如包括美国在内的很

多西方国家虽然也强调行业自律，但并没有将媒体界的行业

自律写入任何法律，但这样做的前提是其本身具有良好的自

律的传统，而中国显然缺乏这种传统。在没有相应的法律约

束的情况下，中国的 媒 体 一 方 面 接 受 非 常 严 厉 的 行 政 监 管，

另一方面在行业 自 律 方 面 又 毫 无 操 守 可 言。其 一 方 面 为 了

自身的效益而作出一些夸张性的不负责任的报道，另一方面

又同相应的 产 业 结 成 利 益 同 盟，对 其 食 品 安 全 事 故 视 而 不

见。

２．４　食品安全行政监管部门同媒体之间缺少法定的信息共

享渠道

　　在食品安全行政监管部门同媒体之间，法律并没有规定

两者应当对涉及 到 食 品 安 全 的 信 息 进 行 共 享。一 方 面 食 品

安全行政监管部门在具体执法时，往往出于各种考虑不将其

发现的问题向媒体公开，导致公众不能及时知道相应的食品

安全问题的存在，从而不能采取相应的防范措施避免事态的

扩大。另一方面媒体在发现相应问题时，同样出于保证自己

新闻的新颖性及独占性考虑，不将其第一时间告之食品安全

行政监管部门，而一 直 到 相 应 的 事 件 已 经 披 露 出 来 之 后，才

为食品安全行 政 监 管 部 门 所 知 悉［５］。首 先 发 现 问 题 的 媒 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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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缺少专业知识以及相应的技术检测手段，在报道的过程

中往往会出现一系 列 技 术 上 的 瑕 疵，从 而 对 公 众 造 成 误 导。

而食品安全行政监管 部 门 虽 然 具 有 相 应 的 专 业 人 员 和 技 术

检测手段，却是在相 应 事 件 被 披 露 之 后 才 知 悉，致 使 其 相 应

的行政处理非常 被 动。既 有 可 能 耽 误 处 理 相 应 事 件 的 最 佳

时机，而且事后还不得不对媒体不专业的报道进行相应的解

释和澄清。

３　媒体对食品安全监督作用的法律规范

通过对媒体对食品安全监督作用过程中出现的相应问题

及产生这些问题的原因的分析，可以针对性地对其采取相应

的矫正措施，主要可以通过以下的法律措施对其进行规范。

３．１　明确媒体对食品安全监督的法律权利

一般来说，媒体对食品安全监督属于社会公认的某种自

然权利，在一个有着 尊 重 媒 体 这 种 第 四 权 的 传 统 的 社 会，并

不需要对此进行专 门 立 法，但 中 国 并 没 有 这 种 传 统 的 存 在。

因此，一方面国家和公众都认为媒体行使这一监督职责是理

所当然，另一方面因为媒体对食品安全的监督从而利益受到

影响的国家行政机关，却又滥用自身的行政权力干涉媒体的

这一自然权利。在国家法律没有明确将此权利写入《食品安

全法》及其它相关法 律 的 情 况 下，媒 体 很 难 对 抗 国 家 行 政 机

关行政权的不合 理 干 涉。只 有 直 接 以 法 律 的 形 式 明 确 规 定

媒体的这一权利的存在，媒体才能从法律上对抗行政机关的

这种干涉，从而充分发挥自己对社会现象的调查和监督的职

能。

３．２　建立追究恶意进行食品安全虚假报道的法律追责机制

由于媒体对食品安全虚假报道而产生的不良影响，国家

相关机构乃至社会公 众 一 直 呼 吁 应 当 对 此 建 立 某 种 普 遍 的

追责法律机制。但这是不合理也不现实的。首先，媒体只是

一种信息传播渠道，虽然其必须承担有限的核实信息真实性

的责任，但这 种 责 任 必 须 是 有 限 的，即 在 其 能 力 范 围 之 内。

很显然，对于 并 不 属 于 专 业 的 食 品 安 全 技 术 机 构 的 媒 体 来

说，要求其涉及到食品安全技术问题的报道在细节上毫无瑕

疵，即所谓的完 全 客 观，是 根 本 不 可 能 的。因 此 媒 体 在 对 食

品安全事故进行报道时出现某些错误是不可避免的。其次，

假如因为上述错误的 不 可 避 免 而 建 立 媒 体 必 须 得 到 官 方 核

实之后才能报道的 制 度，在 中 国 当 前 情 况 下，实 际 上 就 是 建

立某种食品安全 报 道 的 行 政 审 查 制 度。这 会 彻 底 使 目 前 好

不容易培养起来的媒 体 积 极 监 督 食 品 安 全 的 良 好 势 头 化 为

乌有，从根本上违背 了 媒 体 自 由 的 原 则，也 使 所 谓 的 媒 体 对

食品安全监督的作用成为空谈。最后，媒体对食品安全承担

的是监督的职能，监 督 职 能 最 重 要 的 特 点 是 质 疑，也 就 是 对

相应的食品安全问题提出疑问，而不是承担法官的确认案件

事实真相的责任，某 些 错 误 报 道 的 出 现 并 不 一 定 是 坏 事，反

而是其通过相应的质疑行使监督职能的一种方式。因此，媒

体对食品安全的报道 出 现 一 定 程 度 的 不 实 不 仅 是 不 可 避 免

的，也应当允许其行 使 监 督 职 能 的 合 理 存 在，对 这 样 的 不 实

报道进行法律追责必 然 会 阻 碍 媒 体 对 食 品 安 全 的 监 督 职 能

的顺利实现，所以既是不必要的也是不可取的。

但是，对恶意的虚假报道一定要建立相应的法律追责机

制。所谓恶意的虚假报道，是指明知相应的食品安全的陈述

是虚假的，或者没有 经 过 最 低 程 度 的 核 对，明 知 其 虚 假 的 可

能性非常大，相应的媒体及其直接责任人员仍然对其进行报

道，从而造成严 重 后 果 的 行 为。在 这 种 情 况 下，责 任 媒 体 及

责任人员进行的报道并不是进行正常的质疑，而纯粹是因为

自身的利益造谣惑 众，严 重 损 害 社 会 利 益，所 以 必 须 对 其 进

行相应的法律追责，以杜绝这种与其监督作用完全相悖的不

良行为。因此在新的《食 品 安 全 法》里 应 增 加 相 应 的 惩 罚 条

款，以建立追 究 恶 意 进 行 食 品 安 全 虚 假 报 道 的 法 律 归 责 机

制。

３．３　对操守不良的媒体从业人员建立法律隔离机制

对于媒体从业人员来说，自觉地对社会行使监督职能是

其最起码的职 业 操 守。因 此 其 必 须 自 觉 地、及 时 地、秉 持 自

己良心地、相对客观地对食品安全事件进行报道。这一操守

的最低标准至少 要 保 证：① 不 得 对 自 己 明 知 的 食 品 安 全 事

故视而不见，出于一己私利隐 瞒 不 报；② 不 得 恶 意 虚 假 报 道

食品安全事件［６］。对于违反这一操守准则的不良从业人员，

应当以法律的形式规定其相应行为一旦被核实，任何媒体单

位均不得接受其就业或与其产生其它任何形式的业务关系，

从而将其从媒体 业 彻 底 隔 离。这 一 规 定 可 以 对 相 应 的 从 业

人员形成足够的震慑作用，防止其为了本单位或自身的利益

而进行虚假报道，或 与 某 些 产 业 结 成 利 益 同 盟，从 而 隐 瞒 不

报其食品安全事故。

３．４　建立食品安全行政监管部门和媒体之间信息共享的法

定渠道

　　对于食品安全监督来说，食品安全行政监管机关和媒体

之间应当是互 相 配 合，互 相 协 作 的 关 系。一 方 面，食 品 安 全

行政监管机关拥有强 制 执 行 力 和 专 业 的 食 品 安 全 检 测 鉴 定

能力，但却缺少媒体 的 灵 活 性 和 强 大 的 宣 传 能 力，不 能 使 相

应信息迅速为普 通 民 众 所 知 悉。而 这 些 信 息 对 消 费 者 及 时

采取相应 措 施，防 止 类 似 事 故 发 生 是 非 常 重 要 的。另 一 方

面，媒体具有很强的 对 社 会 各 个 层 面 进 行 渗 透 的 灵 活 性，以

及迅速让广大受众获得其传播的信息的能力，可以很快地将

其调查得知的食 品 安 全 事 件 为 广 大 消 费 者 所 知 悉。但 媒 体

仅限于对这些事件进行揭露和谴责，而缺乏强制执行力和专

业的检测鉴别 能 力。因 此，假 如 两 者 能 密 切 合 作，就 能 够 使

相应的食品安全事故以最快的速度为公众知悉，并得到客观

准确的技术评价，对 其 进 行 及 时 有 效 的 处 理，将 相 应 的 食 品

安全事故对社会的危害限制在最小的范围之内［７］。

事实上，由于两 者 之 间 没 有 法 定 的 信 息 共 享 渠 道，也 没

有形成类似的传统或惯例，所以两者之间的合作就显得非常

的不顺畅，从而出现 目 前 经 常 化 的 媒 体 先 披 露、行 政 监 管 机

关跟进、最后进行技 术 调 查 鉴 定，对 其 进 行 处 理 的 不 正 常 模

式。因此，有必要以法律的形式规定食品安全行政监管机关

必须将相应监管信息定期对媒体进行通报，对重大的突发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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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安全事故则通过新闻发布会的方式及时向媒体告知，并由

媒体对事件的后续处理全程跟踪报道；媒体在发现可能的食

品安全事故的同时，也 必 须 立 即 通 知 行 政 监 管 机 关，并 配 合

其尽快进行核实，及时处理，并由媒体对整个过程跟踪报道。

只有实现双方信息沟通双向透明，才能避免目前媒体和行政

监管机关出于自身利益考虑各行其是，从而不能以最有效的

方式对食品安全事故进行处理的弊端，最大程度地发挥双方

的优势，及时有效地对食品安全事故进行处理。

４　结论

作为独立于国 家 立 法、行 政、司 法 三 大 权 力 之 外 的 第 四

权，媒体对食品安全进行监督是为国家和民众公认的自然权

利。但是，这一重要 权 利 却 缺 乏 相 应 的 法 律 对 其 进 行 规 范，

导致其一方面因为法律保护的缺乏而不能有效实现，另一方

面却又被某些媒 体 所 滥 用。这 种 法 律 上 的 缺 失 包 括 媒 体 行

使监督权利缺乏法律的保障、没有建立对恶意虚假报道的法

定追责机制、媒体行 业 缺 乏 职 业 操 守 标 准、食 品 安 全 行 政 监

管部门同媒体间没有信息共享的法定渠道等。因此，国家应

当在法律上明确媒体食品安全监督权力的存在，建立对恶意

虚假报道的法定追责机制，对操守不良的媒体从业人员的法

定隔离机制以及食品 安 全 行 政 监 管 机 关 同 媒 体 间 的 法 定 双

向沟通渠道等。最终 达 成 媒 体 对 食 品 安 全 的 监 督 权 利 能 在

法律的保障下有效行使，为人民生命健康水平的提高作出更

大贡献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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